
广州市公路工程勘察类、设计类、监理类、造价咨询类、施工类、检测类、监测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建库公告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应急抢险救灾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办〔2023〕8号）的要求，受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的委托，广州市公路事务中心现对广州市公路工程勘察类、设计类、监理类、造价咨询类、施工类、检测类、监测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以下简称《储备库》）公开建库，选定入库单位。

一、建库名称

（一）广州市公路工程勘察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二）广州市公路工程设计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三）广州市公路工程监理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四）广州市公路工程造价咨询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五）广州市公路工程施工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六）广州市公路工程检测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七）广州市公路工程监测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
二、建库单位

广州市公路事务中心

三、建设地点

广州地区

四、具体的建库内容，入库申请人资格审查合格条件，入库申请资料要求，正式入库单位的确定方式等详见附件。

五、公告发布、入库申请登记及递交入库申请文件时间：

1、公告发布时间（含本日）：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

2、入库申请登记时间：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10：00 时至 12：00 时，下午14：00 时至 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

3、凡有意申请入库者，请于入库申请登记时间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1楼 43 号窗口持①入库申请登记表原件、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③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适用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入库申请登记的情况）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所有复印件均要求彩色并加盖单位公章）一套装订成册办理入库申请登记。

4、递交入库申请文件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08:30时至09:30时，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第23开标室。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建库文件要求密封的申请文件，建库单位将予以拒收。

5、如在规定的入库申请登记期间，参加的申请人数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建库单位可以发布补充公告，适当延长入库申请登记时间。

六、潜在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本公告内容有异议的，向建库单位书面提出。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公路事务中心

异议受理电话：020-87773118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8号

七、本次建库活动的公告修改、补充、公示以及相关信息均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发布。

八、清退出库制度

为加强、规范储备库的管理、运作，储备库主管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实行动态管理方式，入库企业予以理解并自愿遵守这些管理制度、办法，接受储备库主管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的管理和监督。

1.入库企业有以下情况之一，经项目建设单位提出，经储备库主管部门确认，取消入库资格：

（1）成为库内成员后，在按规定程序被确定为应急抢险救灾单位后，不按规定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

（2）对承揽的项目持消极态度，不积极配合项目建设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故意延误完成时间，造成项目建设单位工作被动及重大损失的；

（3）索取、收受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务，或者利用工作之便，牟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4）与他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5）未经项目建设单位同意分包承包业务或者违法转包的；

（6）在执行业务过程中，故意向他人泄露保密资料，收受贿赂，索取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7）入库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8）法律、法规、规则禁止的其他行为的。

2.通过隐瞒、伪造、涂改、假借、挂靠等弄虚作假的非法手段取得入库资格的，建库单位将立即取消其入库资格，作为不良记录，并取消其在建库单位下次建库的入库资格；

3.加强对入库企业的管理，实行定期考核和增退库制度；

4.如入库的单位提出退库书面申请，自入库单位递交退库申请之日起，不得参与公路工程各类别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储备库竞投；

5.入库企业承接工程，应当按照行业管理要求配备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并确保到位，不得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不得降低公路工程各类别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储备库需求的人员标准；

6.储备库主管部门将根据对入库企业的考核情况及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定期对公路工程各类别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储备库进行维护更新。但也有权根据项目需要以公告形式，增加建设储备库入库的数量，或对储备库进行调整，直至终止储备库，入库单位不得因此要求任何赔偿。

7.入库企业须履行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建库文件、服从指挥调配、优先保障抢险救灾、严格履行合同、保持通讯畅通等义务。每年按要求报送年度应急资源备案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拟投入的人员名单》、《常驻本市应急人员名册》（仅适用于施工类）、《常驻应急设备清单》（仅适用于施工类），备案的人员、设备不低于建库文件设置的最低要求。
九、最终解释权

建库单位拥有本次建库活动及储备库管理的解释权。

十、监督单位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对本次建库活动的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申请单位可以就本次建库工作中违法违规情况，在有效投诉期内以书面实名举报形式投诉，投诉书应经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或者经授权代表签名并盖公章，署明联系人及电话地址。未按上述要求递交的投诉文件，监督单位有权不予回复。

投诉联系电话：020-38180280。

十一、联系方式

建库单位：广州市公路事务中心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8号

联 系 人：刘先生

电   话：020-87773118
招标代理：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揽月路101号A座7层
邮   编：510670
联 系 人：薛工、黄工
电    话：13535014481、15710716013
电子邮箱：58659267@qq.com、897126056@qq.com
 2026年4月28日

附件：

1、广州市公路工程勘察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建库文件
2、广州市公路工程设计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建库文件
3、广州市公路工程监理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建库文件
4、广州市公路工程造价咨询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建库文件
5、广州市公路工程施工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建库文件
6、广州市公路工程检测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建库文件
7、广州市公路工程监测类应急抢险救灾工程队伍储备库建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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